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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停車空間收費標準如下：

（一）本處員工及委外廠商派駐人員車輛停放，依停車收費標準表（附表

      一）計費。

（二）洽公之公務車、駐外單位員工、洽公廠商及民眾車輛臨時停車，經

      檢附洽公證明者，免收取停車費。

（三）機車、自行車或其他經管理單位核定之代步工具停放於專用區域免

      收停車費外，停放於車輛停車格內，依停車收費標準表（附表一）

      計費。

（四）大型重型機車比照汽車規定收費。

五、停車空間車輛進出管制方式如下：

（一）月租停車車輛：處本部由駐警隊管制，駐外單位由所轄各駐外單位

      管制。

（二）公務車、駐外單位員工、廠商及民眾洽公臨停車輛：應於指定地點

      換取臨時停車證，將車輛停放於指定車位，臨時停車證應置於車內

      駕駛座正前方明顯處，以供查驗，離場時應繳回。

（三）管制車輛進出停車空間之大門遙控器，管理單位應建立保管清冊（

      附表二）。


